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桃園市龜山區宏洲街29號 (子公司宏洲工廠) 

出席：本公司已發行股數總數301,647,640股,本股東會出席及委託出席所代表股數計

159,381,917股,佔52.83 %，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出席 :翁茂誠董事、賴毓敏董事、程鈺竧董事、陳夢伍董事、賴杉桂獨立董事、黃添昌獨立

董事、陳修忠獨立董事 

列席：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潘俊名會計師          

 

主席：詹正田                            記錄：賴毓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110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詳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1.依據公司章程第 27 條規定辦理。 

2.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為新台幣 216,255,939 元，提撥不低於 0.5%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1,156,538 元及不高於 2%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4,303,493 元，均以現金方

式發放並與帳列估計金額無差異。 

(四)110 年度盈餘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明：1.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自民國 110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

幣 180,988,584 元，每股配發 0.6 元，另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

額之資本公積新台幣 120,659,056 元發放現金，每股配發 0.4 元，按除息

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股合計配發新台幣 1元現金，配

發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

點數字自大至小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分配總額。 

          2.本案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

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配息率須調整時，亦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理之。 

四、承認事項： 

案  由：110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110年度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

（含合併財務報表，請詳附件三），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淑瑩、池世欽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2、本公司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 

3、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分派表如下：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       經理人：          主辦會計： 

 

4、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9,381,91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156,630,197 權 98.27% 

反對權數：59,052 權      0.04%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692,668 權 1.69% 

 

五、討論事項：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配合法令修改，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前後

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59,381,917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總權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156,988,089 權 98.50% 

反對權數：51,128 權      0.03%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342,700 權 1.47%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時間：上午9時15分 

 

 

 

 

 

 

 

 

期初未分配盈餘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822,018,816 

200,603,325 

小計： 

減：提列 10%法定公積                                            

1,022,622,141 

(20,060,333)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小計 

減：110 年股東現金紅利(每股 0.6 元) 

1,002,561,808 

 (180,988,584) 

期末未分配盈餘     821,573,224 

註：盈餘分配以 110 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附件一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0年度營業報告書 

面對全球競爭與區域整合為大勢所趨，RCEP 將重塑亞太經貿格局，對台灣是挑戰

也是機會。台灣紡織業者已持續推動上、中、下游垂直整全與水平價值鏈的拓展，整合

市場分析設計、採購、材質開發和快速打樣等差異化；同時也將大宗格規產品持續朝海

外佈局，將高端機能性產線、研發及運籌中心留在台灣，以 OBM 模式配合東南亞供應

鏈互補，鞏固完整紡織產業供應鏈，藉由重新配置各區域產能，以提昇生產效率,帶動營

收毛利加值成長。 

目前本公司主要生產事業，以子公司宏洲纖維工業(股)公司生產聚酯原絲(粒)，光明

絲織廠(股)公司生產加工絲為主，宜進母公司營業收入則以高毛利工業用織帶及穩定的租

金收入為主。 

 
(一)營業計劃實施結果： 

本公司一一Ｏ年度合併營業收入4,146,179仟元，合併營業成本3,590,229仟元，

合併營業毛利555,950仟元，毛利率為13％，合併營業費用225,923仟元，合併營

業淨利330,027仟元，合併本期淨利為366,132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110年並未申報預算資料。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9 年度 110 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2,707,215 4,146,179 

營業成本 2,501,874 3,590,229 

稅前淨利 810,287 396,685 

稅後淨利 556,686 366,132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3.67 2.57 

權益報酬率(%) 7.34 4.68 

稅前純益佔實收

資本額比率(%) 
26.86 13.15 

純益率(%) 20.56 8.83 

每股盈餘(元) 2.89 0.90 

   

(四)預算差異分析：略 

 

 

   董事長：        經理人：              主辦會計： 

 

 













































 

 

 

附件四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準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貳、內容： 

六、公告申報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1)至(6) (以上略) 

(7)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a.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

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

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

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

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以下略) 

貳、內容： 

六、公告申報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1)至(6) (以上略) 

(7)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a.買賣國內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

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略) 

 

配合法規

修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1~2(以下略)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金額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以下略)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1~2(以下略)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金額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以下略)  

配合法規

修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二、(以上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

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二、(以上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法規

修訂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配合法規

修訂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五至七 (以上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

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1、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2、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

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

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3、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

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4、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

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

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參、資產鑑價及會計師表示意見： 

五至七 (以上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2、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

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

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3、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4、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

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

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配合法規

修訂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 

肆、關係人交易： 

一至六 (以上略) 

七、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

子公司有第肆、二點交易，交易金

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應將第肆、二點所列各款資料

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

契約及支付款項，但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

不在此限。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貳、六、1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推算一年，已依本辦

法提交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

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肆、關係人交易： 

一至六 (以上略) 

 

 

配合法規

新增 

 

 

 


